
夫妻进行试管婴儿手术后向院方索要冷冻胚胎遭拒

胚胎处理权究竟属于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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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被垃圾房各种噪音折磨

“收拾塑料瓶、玻璃瓶，还有压缩机的声音，真的太吵了。”

从去年   月开始，郭女士搬进了杨浦区莱茵半岛小区，她试图

与楼下垃圾站发出的噪音对抗、和解，但是均以失败告终。

最早  点   ，最晚  点以后，只要小区垃圾站的工作人员

上班、下班，都会被郭女士第一时间知晓。

“那个卷帘门不知道用了多久了，每次开关都会发出巨大

的一声。”

郭女士直言，她几乎每天早上都会被垃圾站卷帘门打开的

声音吵醒，而到了夜里，卷帘门不关，她甚至不敢入睡，因为睡着

了也会被关门声惊醒。

作为最靠近垃圾站的一栋居民楼，郭女士住的房间与垃圾

站的直线距离不到   米，这也导致垃圾房工作人员的正常对

话，也能被郭女士听得清清楚楚。

“提醒一次能早一点关门，过两三天又会弄到很晚，我不可

能一个月提醒   次吧？”郭女士说，如今住在莱茵半岛不到一

年的时间，她的精神状况已经变差了很多，如果不是因为小区位

置非常方便，搬家也麻烦，她一定会考虑搬家。

而噪音问题也并非只对郭女士一人造成了困扰，据郭女士

了解，小区里有不少住在附近一楼的居民都怨声载道，向      

反映了相关问题。在郭女士看来，小区物业如果真的为住户考

虑，希望有所作为，就应该设立巡逻监督，以及违规处罚的机制，

否则仅靠物业人员口头打个招呼，噪音问题永远没法解决。

| 垃圾房距离居民楼最近仅 5米

近日，新闻晨报 · 周到帮办记者来到杨浦区翔殷路    弄

莱茵半岛小区，在小区东南角，看到了郭女士反映的垃圾房。

一位路过的大爷告诉记者，他每天早睡早起，垃圾房的噪音

对他影响不大，但确实能够听得见，如果是年轻的上班族，影响

会更大一些。

记者注意到，垃圾房距离小区   号楼和   号楼最近，与

墙体最近距离仅  米左右，此时正值午后，垃圾房的负责人闫

阿姨正在午休。

在垃圾房内，  平方米左右的空间里，摆放着一台比越野

车还大一圈的压缩机，据闫阿姨介绍，这台机器是用来压缩垃

圾，并将其储存在机器内的。物业要求小区所有的垃圾都要在当

天处理完毕。

“垃圾车两天来一次，这些垃圾要是堆在外面，那不得臭死

了。”闫阿姨说，她们每天最早  点开始干活，最晚要工作到凌

晨   点，而这已经是他们一家三口一起工作的情况下，才能这

么早收工。

今年  月  日，闫阿姨才接手莱茵半岛小区的垃圾房工

作，在此之前，垃圾房是由另一组人负责，他们只有

 个人，最晚要收拾到凌晨  点。

每天这么起早贪黑，也并非闫阿姨所愿。根据物

业要求，小区所有的垃圾都要在当天处理完毕。

随着天气变热，湿垃圾如果在垃圾桶里放一晚，

肯定会散发难闻的臭味，只有当天将其压缩并储存，

才能避免气味的影响，同时也能避免滋生蚊虫。

对于工作中产生的噪音问题，闫阿姨说她们也

很无奈，小区总共  个垃圾投放点位，每天晚上   

点才结束投放，这时他们再去各个点位将垃圾收回来，整理、压

缩，至少都要工作到   点之后，有时候太晚，他们还会把一些

干垃圾留到第二天早上再整理收拾。

| 物业解释不及时处理会有异味

关于垃圾房噪音问题，莱茵半岛小区物业此前已经收到过

居民的投诉反映，并且要求相关工作人员在晚上   点前必须

停止压缩机的工作。

“如果这些湿垃圾当天不处理完的话，异味和四害都会出

来。”物业工作人员表示，从之前的梅雨季，再到如今的高温天，

湿垃圾一旦堆放过久，就会对居民生活环境造成影响，因此物业

对垃圾房提出了这个要求。

该工作人员还提到，之所以将整个小区截止收垃圾的时间

定在晚上   点，一方面是考虑到大家的晚饭时间，另一方面也

是为了避免大家晚上扔垃圾找不到垃圾桶，随意扔在绿化带或

小区角落。为了尽量避免夜间工作打扰到居民休息，物业要求垃

圾房工作人员先行处理湿垃圾，其他不容易产生异味的干垃圾

可以留到第二天上午再处理。

“压缩机发动肯定会有声音，尤其在夜晚会更明显一点。”

该工作人员说，由于小区体量较大，需要有垃圾压缩机的存在，

否则每天仅靠清运车根本无法处理当前的垃圾产生量。

| 街道已要求物业提高效率减噪

处理垃圾时间还能调整吗？小区里的垃圾压缩机是普遍现

象吗？是否也有噪音的影响？对此，周到帮办记者采访到长海路

街道相关部门，对垃圾处理噪音问题进行了解。

据悉，莱茵半岛小区建于     年，属于商品房小区，现由

大华（集团）上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物业管理服务。根据规

划，小区圾房和压缩机设置于   号楼、  号楼间，并一直使用

至今。

经街道管理办人员统计，莱茵半岛小区有居民     户，每

日产出湿垃圾   桶，干垃圾    桶，每日压缩机需工作到晚上

  点，部分时间甚至需超时作业。

“如使用垃圾车清运，会增加环卫的工作量，导致小区出现

垃圾清运不及时的情况。”长海路街道工作人员说道。

此前，由于小区压缩机的使用年限到期，大华物业于     

年  月对压缩机进行了整机换新，目前压缩机正常运行，街道

工作人员未查见因机器老化产生的明显噪音。

街道管理办根据《上海市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办法》第

七条关于“每日   时至次日  时，在公共场所不得开展设备干

扰他人正常生活”的规定，要求大华物业将压缩机工作时间调

整为每日  点至   点，同时白天提高保洁人员的工作效率，夜

间减少作业声音对居民产生的影响。

“长海路街道辖区内共有    多个小区，其中

明丰苑、世和圆等   个小区垃圾站内配套设置压

缩机，暂时没有此类型投诉。”街道工作人员表示，

相关部门还将进一步督促上述   个小区的物业公

司做好压缩机的维护、保养工作，如有老旧、异响等

情况，及时进行修理或更替。

晨报记者 陈 泉 摄影报道

试管婴儿手术等辅助生殖技术的推广，帮助万千家庭，获得幸

福。然而，经过手术培育的冷冻胚胎，到底归属于谁？为何患者向医

院索要冷冻胚胎，却会遭遇拒绝？上海法院曾审结了这样一起案件。

| 夫妻索取冷冻胚胎遭拒

葛女士与丈夫刘先生是一对大龄夫妻。四年前，在上海某三甲

医院辅助生殖科就诊后，夫妻二人均被确诊为不孕不育，并接受了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治疗，在医生的帮助下，培育了数枚有效胚胎。

在进行试管婴儿手术之前，夫妻二人在医院的要求下，签署了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知情同意书》等文件。其中《配子、受精卵、

胚胎处理知情同意书》载明：“胚胎的处理涉及到复杂的伦理、技

术和相关的国家政策，因此本夫妻承诺不要求将冷冻保存的胚胎

或受精卵转移出某院。”

同时，《知情同意书》约定，对于超期半年未续交冷冻费的、或

者超冷冻  年期限的胚胎，如果夫妻俩未在这些期限前，到此医

院辅助生殖科签署办理相应手续，则可自动无条件视为夫妻俩已

放弃自己的胚胎，该胚胎将由医院自行直接销毁。

此后，夫妻二人将有效胚胎中的  枚胚胎进行了冷冻保存。

然而， 年后，夫妻二人突然向医院方表示，他们希望将保存

在医院的冷冻胚胎取出，转到另外一所医院进行人工受孕手术。为

此，夫妻二人还向医院出具了《承诺书》，承诺从医院处取回胚胎

后，不会将胚胎交由第三方实施代孕等违法行为，若有违反，相应

的法律责任由夫妻二人承担。

| 医院：冷冻胚胎不止属于夫妻

尽管出具了《承诺书》，葛女士和刘先生的要求，还被医院拒

绝了。

院方指出，首先，葛女士及其丈夫刘先生早已签署了《知情同

意书》。《知情同意书》明确，冷冻胚胎的保存期限为  年，到期续

约销毁或用于科学研究。在《知情同意书》中，葛女士及其丈夫已

签字同意了“不将冷冻保存下的胚胎或受精卵转移出某院”的条

件。

其次，涉案胚胎不是自然条件下结合的，医院方也倾注了大量

的人力物力，涉案胚胎的所有权不止属于葛女士和刘先生。

最重要的是，就算将胚胎交由葛女士及其丈夫处置，夫妻二人

也不具备保管和运输的条件。胚胎在运输和保管过程中，十分容易

受到损害。失去管理的胚胎，还容易引发伦理、法律的风险，比如出

现非法代孕问题。

根据管理部门的相关规定，冷冻胚胎保存期限不超过  年，

超过  年的胚胎移植到母体，会造成巨大的伦理和生物风险，一

旦发生代孕事件，不但会对新生儿带来基因突变的风险，也会对人

类生物遗传样本稳定性造成破坏。

| 法院：要求取回胚胎突破了权利边界

上海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冷冻胚胎的归属权问题。

法院指出，首先，本案系医疗服务合同而非保管合同关系。医

院作为医疗服务提供方，为葛小姐与其丈夫刘先生实施辅助生殖

技术治疗，帮助夫妻俩获取有效胚胎并进行了冷冻保存。此冷冻胚

胎属于医疗服务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特殊衍生物，胚胎冷冻保

存属于涉案医疗服务合同项下内容，其冷冻保存的目的应当为完

成胚胎移植，而非一般意义上的“保管”。夫妻俩起诉要求被告返

还此冷冻胚胎和囊胚，与医疗服务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不符。

其次，冷冻胚胎系含有遗传物质的特殊物，虽脱离于人体，但

从生物属性上看，仍属于人体的一部分，而不同于物权法意义上的

“物”，不能仅仅依据物权法相关规定处置涉冷冻胚胎问题。换言

之，虽然夫妻俩对此胚胎享有监管和处置的权利，但这并不等同于

他们享有直接占有支配的排他权利。

最重要的是，在人类辅助生殖医疗服务领域，对个体处置冷冻

胚胎的权利进行必要限制，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夫妻俩要求返还

胚胎，突破了其依法享有的权利边界，不利于维护公共秩序和善良

风俗。

更何况，葛女士及其丈夫早已签署了《知情同意书》等文件。

《知情同意书》对涉案胚胎的保管和去向均做出了明确约定，现在

夫妻俩要求返还算胚胎，缺乏合同依据。

综上，上海法院认为，葛女士及其丈夫要求院方，向其返还  

枚冷冻胚胎和  枚囊胚，既无法律依据，也缺乏合同依据。最终，

夫妻二人的诉讼请求，被法院全部驳回。

（本文中所涉人名均为化名）

晨报记者 张益维 通讯员 贺佳君

垃圾房离居民楼仅 5米，压缩机等噪音天天持续至半夜

究竟该谁来管？

“近半年都睡不了一个好觉。”

家住杨浦区莱茵半岛小区的郭女士

反映，她住处楼下就是小区的垃圾

房，里面有一台垃圾压缩机，从早到

晚都能听见机器工作的声音，更别

说工作人员收拾塑料瓶、玻璃瓶等

人为产生的噪音，也是听得清清楚

楚， 最晚还会工作到凌晨 12 点，导

致郭女士的睡眠质量和白日里的精

神状态直线下降，她不禁提出质疑：

夜间噪音能持续到这么晚吗？相关

部门是否有整治处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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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房里的压缩机


